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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采〔2022〕6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远程异地 

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市财政局，省政府采购中心： 

为全面贯彻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部署，认真落实省委、省

政府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工作要求，加快推行政府采购远程异

地评审，进一步规范评审活动、提高评审质效，现就组织开展政

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试点目标 

通过试点，探索开展远程异地评审有效路径，积累远程异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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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经验，构建全省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管理体系，实现省域

内远程异地评审标准化、规范化和常态化。通过开展远程异地评

审，推动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互通共享，有效解决专家资

源不平衡及疫情防控形势下人员聚集等问题，防范恶意串通等违

法违规行为，促进评审活动公平公正，助力全省政府采购营商环

境持续提升。 

二、试点范围及时间 

（一）试点城市。各市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具备远程异地评审

功能的（含软硬件设施），均可参与。 

（二）试点品目。优先选择物业、家具、服装、体育器材等

采购品目，待条件成熟后，推广至其他品目。 

（三）试点时间。本通知印发后，各市可根据准备情况，尽

快组织开展试点工作。试点有效期至 2023 年 5月 30 日，试点期

结束后，将全面推行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评审模式。 

三、试点任务 

（一）搭建互联互通的应用系统。省政府采购中心负责全省

远程异地评审系统建设，组织各试点市做好远程异地评审基础设

施配备、软件系统开发等工作。各试点市要积极配合,根据远程

异地评审需要，设立评审专用场地，配备必要的操作终端设备、

视频会议设备、实时监控设备及现场音像记录归集设备等，在确

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实现全省联通的远程异地评审场地要约、

专家抽取、信息共享、专家费支付、在线监管等功能。〔（牵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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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省财政厅、省政府采购中心，配合单位：试点市财政局、

市政府采购中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〕 

（二）统一技术规范标准。研究制定远程异地评审软硬件系

统技术规范，统一网络环境、音视频设备、专家签章设备、系统

接口等方面的技术标准，确保省市两级步调一致，有效发挥协同

作用，为开展远程异地评审提供技术保障。〔牵头单位：省财政

厅、省政府采购中心，配合单位：试点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中

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〕 

（三）调整优化专家抽取系统功能。根据远程异地评审工作

需要，对现有政府采购专家抽取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实现同一项

目可抽取不同地区、不同专业、不同数量评审专家功能，并能通

过语音、短信方式通知不同地区评审专家前往当地指定地点参加

评审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省财政厅） 

（四）制定评审操作流程。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规

定，制定全省统一的远程异地评审操作流程，规范要约发起和确

认、专家抽取、评审和结果公示等工作环节。（牵头单位：省财

政厅、省政府采购中心） 

（五）明确质疑投诉处理规定。远程异地评审项目的询问、

质疑和投诉，应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执行。需要调取现场视

频、开展相关核查、组织专家重新评审的，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予以配合。〔牵头单位：省财政厅，配合单位：省政府采购中心，

试点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中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〕 



 
— 4 —

（六）强化信息公开和监管。坚持政务信息“以公开为常态，

不公开为例外”原则，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

远程异地评审信息外均应面向社会主动公开，充分发挥社会公众

和市场主体的监督作用。远程异地评审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同步

推送至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，实现交易信息全面记录、实时汇

聚、互通共享，为实现综合监管和行业监督提供支持。〔牵头单

位：省财政厅，配合单位：省政府采购中心，试点市财政局、市

政府采购中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〕 

四、工作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省市协同。省财政厅牵头负责远程异地评审试点

推进工作，省政府采购中心负责远程异地评审系统建设。各试点

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中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要统一思想、

高度重视，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、迅速行动，抓紧制定出台本

地区试点实施方案。对实施远程异地评审确需的设施建设，财政

部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，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强跟踪反馈。省财政厅负责对试点工作动态进行跟

踪和督导评估。省政府采购中心负责调度各市政府采购中心（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情况，并及时向省财政

厅反馈。各试点市财政局、市政府采购中心（市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）要建立试点工作跟踪反馈机制，及时反馈和解决工作推进中

的难点堵点，不断优化业务流程、完善系统功能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市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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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推行远程异地评审工作。同时，通过新

闻媒体宣传推广各试点地区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充分发挥试点示

范效应，为推进远程异地评审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 

  

  

  

山东省财政厅 

2022 年 5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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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3 日印发  


